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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分别于2025年5月9
日及5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5月30日下午2:3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采

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蒋铁峰因公务未

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董事、总经理朱文凯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185人，代表股份6,273,555,725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69.55%，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5,298,471,767股；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76人，代表股份975,083,958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饶晓敏律师、

龙梓滔律师列会见证。

三、会议的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其中议案6、议案8、议案1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回避了表决；议案7以特别决议通过。

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关于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6,273,555,725

同意

股数

6,251,498,044

比例

99.6484%

反对

股数

13,073,904

比例

0.2084%

弃权

股数

8,983,777

比例

0.1432%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

果：同意 497,404,58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537%；反对 13,073,904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68%；弃权8,983,77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94%。

议案2、关于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6,273,555,725

同意

股数

6,251,563,744

比例

99.6494%

反对

股数

13,101,604

比例

0.2088%

弃权

股数

8,890,377

比例

0.1417%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

果：同意 497,470,28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664%；反对 13,101,604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21%；弃权8,890,37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15%。

议案3、关于审议《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6,273,555,725

同意

股数

6,251,790,844

比例

99.6531%

反对

股数

12,927,204

比例

0.2061%

弃权

股数

8,837,677

比例

0.1409%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

果：同意 497,697,38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101%；反对 12,927,204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86%；弃权8,837,67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13%。

议案4、关于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6,273,555,725

同意

股数

6,252,380,353

比例

99.6625%

反对

股数

12,625,334

比例

0.2012%

弃权

股数

8,550,038

比例

0.1363%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

果：同意 498,286,89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236%；反对 12,625,334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05%；弃权8,550,03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59%。

议案5、关于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6,273,555,725

同意

股数

6,251,595,044

比例

99.6499%

反对

股数

13,121,704

比例

0.2092%

弃权

股数

8,838,977

比例

0.1409%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

果：同意 497,501,58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724%；反对 13,121,704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60%；弃权8,838,97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16%。

议案6、关于2025年度捐赠预算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975,684,812

同意

股数

868,326,833

比例

88.9967%

反对

股数

98,851,441

比例

10.1315%

弃权

股数

8,506,538

比例

0.8719%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

果：同意 412,104,289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3329%；反对 98,851,441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296%；弃权8,506,53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76%。

议案7、关于审议公司发行债券产品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6,273,555,725

同意

股数

6,252,067,796

比例

99.6575%

反对

股数

12,947,191

比例

0.2064%

弃权

股数

8,540,738

比例

0.1361%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

果：同意 497,974,339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634%；反对 12,947,191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24%；弃权8,540,73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41%。

议案8、关于审议2025年度在招商银行存贷款关联交易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975,684,812

同意

股数

953,649,069

比例

97.7415%

反对

股数

13,511,305

比例

1.3848%

弃权

股数

8,524,438

比例

0.8737%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

果：同意 497,426,525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580%；反对 13,511,305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10%；弃权8,524,43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10%。

议案9、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6,273,555,725

同意

股数

6,163,336,225

比例

98.2431%

反对

股数

96,666,292

比例

1.5409%

弃权

股数

13,553,208

比例

0.216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

果：同意 409,242,76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820%；反对 96,666,292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089%；弃权13,553,20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91%。

议案10、关于审议为联合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6,273,555,725

同意

股数

6,250,754,182

比例

99.6365%

反对

股数

14,348,205

比例

0.2287%

弃权

股数

8,453,338

比例

0.1347%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

果：同意 496,660,725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105%；反对 14,348,205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21%；弃权8,453,33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73%。

议案11、关于审议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6,273,555,725

同意

股数

6,244,770,664

比例

99.5412%

反对

股数

15,639,053

比例

0.2493%

弃权

股数

13,146,008

比例

0.2095%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

果：同意 490,677,20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587%；反对 15,639,053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06%；弃权13,146,00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07%。

议案12、关于审议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975,684,812

同意

股数

953,844,739

比例

97.7616%

反对

股数

13,342,235

比例

1.3675%

弃权

股数

8,497,838

比例

0.871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

果：同意 497,622,195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956%；反对 13,342,235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85%；弃权8,497,83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59%。

议案13、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6,273,555,725

同意

股数

6,250,197,706

比例

99.6277%

反对

股数

14,432,142

比例

0.2300%

弃权

股数

8,925,877

比例

0.1423%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

果：同意 496,104,249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034%；反对 14,432,142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83%；弃权8,925,87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83%。

议案14、关于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6,273,555,725

同意

股数

6,250,917,427

比例

99.6391%

反对

股数

13,911,621

比例

0.2218%

弃权

股数

8,726,677

比例

0.1391%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

果：同意 496,823,97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420%；反对 13,911,621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81%；弃权8,726,67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99%。

议案15、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1关于选举黄传京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6,273,555,725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6,076,985,621

比例

96.866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选举黄传京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选举票

数为322,892,264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58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饶晓敏律师、龙梓滔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随本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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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
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

时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29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2025年5月30日，会议以通讯方式举行。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董事人员变动，为保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公司章程》及

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蒋铁峰先生提名，董事会对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蒋铁峰（召集人）、张军立、聂黎明、朱文凯、余志良、叶建芳、孔

英；

审计委员会：叶建芳（召集人）、黄传京、秦玉秀；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秦玉秀（召集人）、叶建芳、孔英；

提名委员会：孔英（召集人）、张军立、秦玉秀。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租赁”或“公司”）经2025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

议决定于2025年6月5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㈠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㈡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决定于2025
年6月5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㈢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及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㈣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5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 6月 5日上午 9:15-9:25和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㈤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公司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如果同一

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㈥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

㈦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㈧现场会议地点：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广

汇中天广场39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㈠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GLOBAL SEA CONTAINERS TWO LIMITED 与 TYPEWRITER ASCEND
LTD签署《股权购买协议》（《SHARE PURCHASE AGREEMENT》）及相关附属协议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备注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可以投票

√

√
√

㈡披露情况：上述提案已经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5月21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㈠登记方式：以现场、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㈡会议登记时间：2025年6月3日（上午10:00-14:00；下午15:00-18:30）；

㈢登记地点：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广汇中

天广场39楼）。

㈣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由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

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

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登记；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

㈤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马晓东、郭秀林

公司电话：0991-2327723、0991-2327727；
公司传真：0991-2327709；

通讯地址：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广汇中天广场39楼渤海租赁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830002。
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会议上，公司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全体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

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㈠投票代码：360415；
㈡投票简称：渤海投票；

㈢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本次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股东可对提案填报的表决意见有：同意、反对、弃权。

2.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㈠投票时间：2025年6月5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和9:30-11:30，下午13:00-15:
00。

㈡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㈠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5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6月

5日下午15:00。
㈡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㈢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25年 月 日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会议提案的投票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 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表决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 于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GLOBAL SEA CONTAINERS TWO LIMITED 与
TYPEWRITER ASCEND LTD 签署《股权购买协议》（《SHARE PURCHASE
AGREEMENT》）及相关附属协议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1.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2.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本表复印有效。

证券代码：000415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2025-049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

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提案》，并于2025年2月5日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

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63,300股的回购注销手续，剩余应被

回购注销的 14,100股限制性股票因激励对象个人原因被司法冻结，暂未办理完回购注销手

续。该部分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14,100股股份不享有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同时，公司通过

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15,275,701股，该部分

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相关权利。

因此，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41,623,52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的15,275,701股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因司法冻结尚未完成回购注销

的限制性股票14,100股后的726,333,724股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2,633,372.4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以固定比例的方式分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

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如下：

（1）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红利（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含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及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股权激励限售股）*10=72,633,372.40元/741,623,
525股*10 =0.979383元/股（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2）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79383元/股。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5年4月18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

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41,
623,52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15,275,701股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中激励对象因司法冻结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14,100股后的726,333,724股股

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72,633,
372.4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因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41,623,52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15,275,701股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因司法冻结尚

未完成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14,100股后的726,333,724股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2、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的

15,275,701股股份，以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因司法冻结尚未完成

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14,100股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6日；除权除息日：2025年6月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其中，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的15,275,701股股份，以及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因司法冻结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14,100股股份不享

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9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0*****779

01*****233

03*****114

03*****711

03*****675

股东名称

秦本军

姚新德

谢永富

赵*平

韦*

备注：赵*平、韦*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其因司法冻结尚未完成

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14,100股不参与本次分红。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9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6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的15,275,701股股份，以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因司法冻结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14,100股股份不享有

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

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如下：

（1）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红利（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含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及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股权激励限售股）*10=72,633,372.40元/741,623,
525股*10 =0.979383元/股（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2）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79383元/股。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广西省桂林市临桂区人民南路19号

咨询联系人：桂庆吉、尹菲麟

咨询电话：0773-3568809
传真电话：0773-3568872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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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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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A 公告编号：202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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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228,
882,900股，占公司本次注销前总股本的0.61%。

2、公司已于2025年5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上述股份的注销工作。

公司因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228,882,900股导致股本总数发生变化，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就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情

况披露如下：

一、回购股份审批及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并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公司拟以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发行

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拟回购股份的资金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人民币6.00元/股，拟回购股份数量为不低于16,000万股，不超过28,
000万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约0.42%-0.74%，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公司股份回购方案于2024年12月31日实施完毕，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A 股数量为

228,882,900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37,645,016,203股）的比例约为0.61%，回购最高成交价为

4.4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22元/股，均价为 4.37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999,872,378元（不含交

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3日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暨回购实

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于 2025年 4月 1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25年 5月 23日召开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

案》，同意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228,882,900股用途进行变更并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及

2025年5月24日披露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二、本次注销回购股份的情况

公司已于2025年5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上

述 228,882,900股库存股注销手续，注销数量、完成日期、注销期限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三、本次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回购库存股份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37,645,016,203股减少至37,416,133,303
股。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A股

B股

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7,198,975

37,627,817,228

36,934,933,101

692,884,127

37,645,016,203

持股比例

0.05%

99.95%

98.11%

1.84%

100.00%

本次增减变动

数量（股）

0

-228,882,900

-228,882,900

0

-228,882,9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7,198,975

37,398,934,328

36,706,050,201

692,884,127

37,416,133,303

持股比例

0.05%

99.95%

98.10%

1.85%

100.00%

四、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目

前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有利于增厚每股收益，切实提高公司股东的投资回报，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投资者权利的情形。公司

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的相关

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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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8日、2025年5月23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

2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关

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公司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退休、个人业绩考核条件未达标原因，根据《京东方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管理办法》及《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23名激励

对象共计2,252,839股限制性股票；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拟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228,882,900股用途进行变更，将“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

注册资本”，通过进一步提升每股收益水平，切实提高公司股东的投资回报，维护公司价值。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注销库存股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231,135,739股，股份总数将

由37,645,016,203股变更为37,413,880,464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注销库存股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为避免疑义，本公告的“公司债权人”并不

包含“本公司子公司的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

关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公司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

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

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 5月 31日至 2025年 7月 14日上午 8:30一 12:00，下午 13:00一 17:00
（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12号京东方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晶、于含悦

邮政编码：100176
联系电话：010-64318888
传真号码：010-64366264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并加盖公章；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

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

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

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

样。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30日


